《泗县山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批后公示

《泗县山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于2025年12月31日获泗县人民政府批复。现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号）、《安徽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规程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对《规划》成果进行批后公告，将有关情况公布如下：
一、规划范围与期限
（一）规划范围
规划范围包括两个层次：镇域为行政辖区全部范围，国土总面积125.19平方公里；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面积2.71平方公里。
（二）规划期限
本次规划期限为2021-2035年，基期年为2020年，远期至2035年。
二、发展定位与目标
（一）发展定位
工贸型城镇，港口物流特色小镇。
（二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
全面落实上位规划要求，严守空间底线，强化产业支撑，夯实民生基础，彰显地域特色，建成高质量发展、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山头。
[bookmark: OLE_LINK20][image: ]严格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规划约束性指标，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先序统筹落实三条控制线，确保三条控制线不交叉不重叠不冲突。至2035年，耕地保护目标不低于8797.30公顷（13.20万亩）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8267.25公顷（12.40万亩），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271.23公顷。
三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
落实区域和县级空间战略，立足自然地理格局、资源禀赋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，构建“一心、一带、两轴、五片区”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。
“一心”：城镇综合服务中心；
“一带”：潼河滨水景观带；
“两轴”：城乡融合发展轴和乡村振兴发展轴；
[image: ]“五片区”：城镇综合功能区、西部现代农业发展区、中部综合发展区、东部养殖产业发展区和物流园区。
四、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水平
加强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协调，以公共服务配置引导城乡空间合理布局，规划形成“城市—镇级—中心村—自然村”的四级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。依托上位规划中城市级公共服务设施，在山头镇区布局综合、完善的镇级公共服务设施，在相关社区配置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，各中心村结合人口分布，配置中心村级公共服务设施；在各农村居民点布置基本的生活、生产服务设施。
五、完善镇域综合交通体系
衔接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，落实区域性道路建设。充分考虑区域优势、交通网络特点，加强城镇内外交通联系，建立便捷通畅的综合交通体系。
（一）对外交通
[bookmark: _GoBack]依托304省道和414省道等区域干道，强化重要交通走廊通行能力，切实提升山头镇与各乡镇、村庄之间的交通效率。
（二）内部交通
[image: ]形成以县道为骨架、若干乡道为补充的县乡道路网结构。通过实施拓宽、延伸、硬化和新建工程，推进农村公路联网成环、提档升级，提升通达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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